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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本次规划范围位于崇明岛中部地区，总面积 65.94 平方公里，包含竖新镇行政辖区 63.35 平方

公里及农业良种繁殖场、南部岸线调整区域 2.59 平方公里。其中竖新镇行政辖区东连堡镇和港沿镇，

南濒长江，西连新河镇，北接前进农场，在 2000 年由原大新镇、竖新镇合并而成。

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上海的乡村振兴工作也在大力推进中，近些年，上海市

政府快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和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乡村

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同时在新时期上海总体发展目标的引领下，崇明区作为上海市最核心的生态空

间，需要不断厚植生态基础，彰显生态魅力，凸显人文价值，加强水系整治，建设绿色农业基地，

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上海 2035 总体规划实施，崇明区作为上海市

实施乡村振兴以及建设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的重要空间载体，正在不断推进各镇

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竖新镇积极响应崇明区区委、区政府，开展本次规划编制工作。

本次规划主要参照《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范展开工作内容。

规划以生态提升、生活改善、生产发展、文化传承为目标，依据《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17-2035）》，强化镇层面的统筹，深化落实上位规划明确的乡村规划建设内容，优

化调整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用地等空间布局，形成近期行动计划，制定规划实施路径和

策略，促进乡村地区建设用地布局优化和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为乡村建设的开展提供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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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 65.94 平方公里，包含行政辖区及镇内区外两部分。辖区部分东邻堡镇、港沿镇，西

连新河镇，北接东平镇，南濒长江，此外还包含前哨村、新征村、大新垦区、前卫村等飞地，总面

积 63.35 平方公里；区内镇外包含农业良种繁殖场以及南部岸线调整区域，总面积 2.59 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其中：

近期：2021-2025 年。

远期：2025-2035 年。

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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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依据
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 年）；

4）《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订）；

5）《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2016 年修订）；

6）《上海市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2016 年）；

7）《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2021 年）；

8）《上海市郊区镇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导则（试行）》（2015 年）；

9）《上海市新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

果规范（试行）》（2020 年 12 月）；

10）国家、本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2. 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2）《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沪

委发〔2020〕13 号）；

3）《关于全面实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的意见》（2018 年）；

4）《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国函〔2017〕147 号）；

5）《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沪府〔2018〕40 号）；

6）《上海市崇明区堡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7-2035 年）》（沪崇府复〔2019〕54 号）；

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号文）；

8）《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8〕7 号）；

9）《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府规〔2020〕11 号）；

10）《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的通知》

（沪府发〔2022〕1 号）；

11）《崇明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沪崇府发〔2021〕74 号）；

12）《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规划建设导则》（沪规土资总〔2018〕341 号）；

13）《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导则》（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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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19 年）；

15）其他相关规划成果及政策文件。



总则

6

第三节 规划效力
本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作为本镇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等下位规划的编制依

据。下位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明确的镇域总体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公共空间及各项设施安排等，

并按照单元规划的直接指导进行深化。下位规划应在符合单元规划确定的整单元用地规模和结构、

功能布局、建筑总量、空间形态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如对上述内容进行跨单元平衡的，需同

步编制跨单元平衡方案。下位规划应当优先保障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落地，在满足配置

标准的前提下，可对具体用地布局和建设规模进行深化。

城镇开发边界内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

施过程中如遇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情况，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

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城镇开发边界外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含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建设项目和土地

整治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在满足单

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村庄规划或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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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点关注问题
1. 功能定位：彰显禀赋、协同发展

竖新镇位于崇明岛中部，城桥综合发展型城镇圈内，距离核心镇城桥镇 19.6 公里，距离中心

镇堡镇 8.8 公里，镇区内多条干线公路与一般公路纵横穿过，综合区位优势较明显。如何协调好各

方功能联系，发挥区位优势，使竖新镇更好地融入区域发展，这是本次规划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上版总规对竖新镇的功能定位特色不突出，需立足区域协同关系，结合竖新镇自身的发展条件明确

城镇性质与功能定位，凸显其区位、产业、生态及文化优势。

2. 发展规模：总量控制、布局优化

竖新镇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建设用地总量已呈倒挂，集建区内用地结构不尽合理，集建区外

尚存大量低效工业用地、农村宅基地亟待减量，本次规划以竖新镇集约高效发展为出发点，合理论

证竖新镇城镇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考虑近期、远期以及远景发展空间，以

现状城乡区域及城镇空间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提出空间调整的规划方案，梳理城乡空间结构、优化

城镇用地布局。

3. 产业经济：产业转型、融合发展

竖新镇现状产业有农业、工业以及旅游业，农业规模稳定有上升趋势，旅游业发展正处于快速

发展中，2019 年竖新镇一三产业占比达到 57%。规划根据竖新镇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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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因素，在既能避免与周边城镇同质化竞争，又能与其形成互补合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既有

旅游发展基础，提出具有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定位和发展策略。以增强本地就业、提高

产业能级、激发三产活力为导向，引导产业空间布局。

4. 道路交通：完善路网、构建体系

竖新镇整体道路呈方格网状形态，道路多沿河分布，串联主要的居民点，整体密度分布呈现出

北高南低的格局，明强村、东新村等村路网密度相对较低。按照生态交通发展要求，充分尊重现状

路网肌理，以景观为核心、需求为导向，强化道路与生态的功能整合，倡导绿色、低碳的交通出行

方式。规划完善骨干道路网结构，提升内部交通组织能力。大体延续现状道路宽度，全面梳理并完

善道路断面。规划以现状路网为基础，构筑由陈海公路为横向中心的快速集散通道，以 G40 沪陕高

速作为主要进出交通的快速联系通道。

5. 城镇特色：打造重点项目、构建产品体系

上位规划对竖新镇定位为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导、以农业休闲旅游为特色的城镇。依托特色农

业基础，打造有机农场、民宿集群，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特色服务功能。规划将竖新镇

发展定位于农业、文化、旅游三大层次，秉行精准定位，实际落地的理念，分别提出各项产业发展

的实施策略以及具体策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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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空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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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第一节 发展目标

第二节 镇村体系

第三节 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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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目标
衔接崇明 2035 总规，堡镇片区作为城桥城镇圈的重要组成，规划期内将承担起完善区域生态

架构、支撑区域产业体系生态化转型提质、承继与激活在地特色文化活力、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结构

布局优化的综合职能。以此为依据，片区发展将立足堡镇产业及配套“双服务”支撑，构建文化创

意、乡村旅游、数字农业联动融合发展新格局，将堡镇片区打造成为崇岛中部的创新型生态宜居片

区。引导堡镇片区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工农业产业基础和生态环境本底，围绕“文创引领、

科技赋能、三产融合”的产业路径，形成以文化创意、时尚展示为特色，绿色生态农业为基础，乡

村旅游为延伸的现代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将堡镇片区打造为文旅原创策源地、低碳时尚潮流地、智

慧农业践行地、城复乡兴宜居地。

1. 城镇性质

以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品质居住为主导功能，宜居宜游的城镇。

借助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机遇与崇明岛辐射带动作用，依托规划区域既有特色农业基础，打造有

机农场、民宿集群，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特色服务功能，从农业、文化、旅游三个层面

着重打响“魅力竖新·农旅小镇”的名片，采用景观的概念建设农村，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共享

的观念联结农民，打造一个智慧农业高地，一片特色文化灵地，一方农旅文创美地。

2. 目标愿景

至 2035 年，把竖新镇建设成为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导、以农业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旅游城镇。

（1）长三角知名智慧农园

竖新镇处于崇明岛中部，土地产出效率较高，地均增加值在崇明区排在第三位，农业附加值高。

同时，竖新镇现已有 88家农业合作社，集中分布于镇域北部，多为水产养殖、果蔬以及苗圃三个类

型的合作社，总体规模大。竖新镇部分合作社已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竖新镇已形成水稻、甲鱼、

龙虾和猕猴桃、葡萄等多个本土知名品牌。未来，借助已有的农业优势，在上海开展健康养生产业

的导引下，竖新镇将力争发展成为长三角知名智慧农园。

（2）上海特色海岛民宿

竖新镇总体风貌具有“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的典型特征，彰显着世界级生态岛风

貌特色。体现以水为脉的资源本底特色，突出滨水临海、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格局，注重自然与人

文风貌协调，塑造镇村和水网相互依存的空间形态。基于既有民宿集群、“崇明农家”，竖新镇未

来将塑造成为上海特色海岛民宿。

（3）崇明示范乡村旅创基地

基于特色文化和田园基底构建“旅游+”产业体系，本镇文化涵盖红色文化、艺术工坊、宗教文

化、睦邻文化、古街文化、曲艺文化、慈善文化等，田园基底涵盖三花一树、文化古街、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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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农场、生态景观、特色民宿、古树名木、三场一社等，规划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涵、

以文旅为特色，统筹本镇特色产业发展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开拓并不断完善“旅游+”

产业体系，努力打造崇明示范乡村旅创基地。

3. 综合发展指标

规划区城镇综合发展指标表

指标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2025 年 2035 年

人口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 0.75

土地利用

2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 1670.96

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 1305.04

4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8.82 27.31

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52.5 985.38

6 生态空间面积 公顷 控制 — 4957.9

7 三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10

8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公顷 控制 59.61 50.31

9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1497.61 463.54

10 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1.59 13.53

住房保障

11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20%

12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占比 % 控制 — ≥70%

13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套数的比例 % 控制 — 10

14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60 ≥80

公共服务

设施保障

15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

率
% 控制 — 100

16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 处 控制 — 18

17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位数 张/人 控制 — 0.03

18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6.76

19 基础教育服务范围覆盖率 % 控制 ≥80 100

20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10.71

21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2.33

22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2.59

23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 100

24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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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

保障

25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 27

26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27 镇区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通率 % 控制 — 100

2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控制 — 15

29 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综合交通

30 路网密度
公里/平

方公里
引导 — ≥6

31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85 85

32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40 40

33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8 18

34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

方公里
引导 — 0.65

生态低碳

安全

35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20 20

36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 8

37 水域面积
平方公

里
控制 5.25 6.15

38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100 100

39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和岗位数比例 % 控制 — ≥85

40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100 100

41 应急避难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3 ≥3

42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化比例 % 控制 100 100

43 消防责任区 5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100 100

44 院前紧急呼救 8分钟到达责任区 % 控制 100 100

45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率 % 控制 100 100

46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重点地区公共建筑按绿建二

星以上标准，其他建筑按绿建一星以上标准）
% 控制 100 100

47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控制 — 73

48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达标率 % 控制 100 100

49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80 ≥85

50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51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100 100

52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100 100

53 化肥施用强度（折吨）
千克/公

顷
引导 — ≤250

54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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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

人
引导 — ≤150

产业发展 56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3.16 0

注 1：控制指标在实施时以行业部门要求为准，例如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

房比例以及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指标后续以房管部门在实施阶段的意见为准；森林覆盖率、

河湖水面率指标具体以行业部门的专项规划和政策为准。

注 2：路网密度为城镇开发边界内路网密度。

注 3：岸线结合《上海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2021-2035)》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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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城镇综合发展指标表

指标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2025 年 2035 年

人口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 0.75

土地利用

2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 1662.35

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 1304.32

4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8.82 27.31

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52.5 985.38

6 生态空间面积 公顷 控制 — 4726.57

7 三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10

8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公顷 控制 59.61 50.31

9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1479.62 453.04

10 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1.59 13.53

住房保障

11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20%

12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占比 % 控制 — ≥70%

13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套数的比例 % 控制 — 10

14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60 ≥80

公共服务

设施保障

15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

率
% 控制 — 100

16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 处 控制 — 18

17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位数 张/人 控制 — 0.03

18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6.76

19 基础教育服务范围覆盖率 % 控制 ≥80 100

20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10.71

21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1.99

22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

人
控制 — 2.59

23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 100

24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 100

开放空间

保障

25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 27

26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27 镇区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通率 % 控制 — 100

2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控制 — 15

29 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综合交通 30 路网密度 公里/平 引导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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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

31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85 85

32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40 40

33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8 18

34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

方公里
引导 — 0.65

生态低碳

安全

35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20 20

36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 8

37 水域面积
平方公

里
控制 4.81 5.71

38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100 100

39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和岗位数比例 % 控制 — ≥85

40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100 100

41 应急避难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3 ≥3

42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化比例 % 控制 100 100

43 消防责任区 5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100 100

44 院前紧急呼救 8分钟到达责任区 % 控制 100 100

45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率 % 控制 100 100

46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重点地区公共建筑按绿建二

星以上标准，其他建筑按绿建一星以上标准）
% 控制 100 100

47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控制 — 73

48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达标率 % 控制 100 100

49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80 ≥85

50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51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100 100

52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100 100

53 化肥施用强度（折吨）
千克/公

顷
引导 — ≤250

54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5000

55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

人
引导 — ≤150

产业发展 56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3.21 0

注 1：控制指标在实施时以行业部门要求为准，例如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

房比例以及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指标后续以房管部门在实施阶段的意见为准；森林覆盖率、

河湖水面率指标具体以行业部门的专项规划和政策为准。

注 2：路网密度为城镇开发边界内路网密度。

注 3：岸线结合《上海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2021-2035)》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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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村体系
1. 总体目标

至 2035 年，全镇常住人口规模 0.7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0.45 万人，农村人口 0.3 万人，加强

人口空间引导，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结合村庄建设用地的整理和归并，就近集中、规范

建设，节约土地资源。加强环境综合治理，落实对现有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注重村落组团的特色

营造，结合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对传统村落环境加以保护和整治。

2. 镇村体系

规划形成新市镇（镇区）-集镇（社区）-村庄”的镇村体系.新市镇（镇区）即竖新镇区；集镇

（社区）即竖河集镇；村庄包含仙桥村、惠民村、油桥村、大椿村、育才村、春风村、响哃村、椿

南村、时桥村、跃进村、大东村、竖河村、竖西村、竖南村、永兴村、明强村、堡西村、东新村、

前哨村、新征村、前卫村以及大新垦区。

本次规划在竖河社区（明强村）布置农民集中安置点，用地规模共 12.47 公顷，其中已建成 2.46

公顷，规划新增 10.01 公顷，计划安置 442 户居民。

规划根据镇村体系规划，结合各村的区位、产业基础、资源条件等，提出镇村的最优发展方向，

明确各自职能，指引镇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3. 村庄布局规划

镇内现有行政村 21 个，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共有农户 18060 户。

规划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保护传统乡村风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为基本原则，

将全区村庄分为保留村（含农民集中居住点）以及撤并村。

至 2035 年，乡村地区规划保留行政村 21 个，规划农民集中居住点 1个，位于明强村，其他自

然村根据村庄规划进行逐步归并，保留村居民约为 0.23 万户。规划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用地共 164.98

公顷，其中农民宅基地 141.11 公顷，乡村社区级公服设施 23.87 公顷。规划范围内 2035 年农村人

口数 3000 人，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 550 平方米/人。

保留村应以行政村为单位整体考虑，重点对保持村庄格局、生态培育、产业发展、环境改善等

提出相应的规划实施策略。对规模较大，现状条件较好，有一定发展潜力的自然村，规划予以保留

和改造提升，完善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对规模小、居住环境差的自然村通过村庄规划逐步进行集中

归并。

撤并村可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将位于三线和高速公路、高压走廊等其他重大市政设施，以及

道路红线、河道蓝线、绿线、黄线等规划控制线内的乡村作为自然村。应在规划期限内加快推进减

量化和集中上楼安置，按城镇标准建设新社区。近期对于破旧城中村、小散居民点和位于安全敏感

区的村庄予以拆并，远期对于其他非保留保护村庄予以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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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体系及村庄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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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间布局
1. 镇域空间结构

规划至 2035 年，规划形成“一带、两核、三轴”的空间结构。

一带：依托区域交通建设，打造沿主要交通干道前竖公路的南北发展带；

两核：指以竖新镇区为核心的城镇服务核和以竖河社区为核心的集镇服务核，这两处高能级服

务中心将为全镇提供综合服务；

三轴：依托陈海公路打造区域发展轴，促进南北发展联通，依托团城公路、草港公路打造道路

发展轴，分别向东联动堡镇和港沿镇。

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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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布局

规划形成四个功能片区：高效休闲农业区；特色文创田园区；高科技农业生产区；水漾生态保

育区。

高效休闲农业区：依托国家级合作社（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市级合作社、区级合作社

等，以水产养殖、果蔬苗木基地结合农家乐方式打造高效休闲农业。

特色文创田园区：立足竖新镇的城镇服务核，结合红色文化、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特色，发展

乡村文创、旅游产业。

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依托南部竖河现代农业集聚核心，结合果蔬、玉兰种植基地开展农业教育、

培训和研究等，打造一、二、三产相互协调的高科技农业生产片区。

水漾生态保育区：基于南部片区的滨江特性，维护生态基底，形成水漾生态保育片区，充分发

挥生态优势。

3. 土地使用

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63.54 公顷左右。

规划结合用地方案，明确土地用途分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均为城镇工矿用地，共计 50.31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以外建设用地面积 414.45 公顷，其中镇域开发边界以外建设用地面积 403.96 公顷，

区内镇外建设用地面积 10.49 公顷；此外规划明确划示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 3185.09 公顷，其他

用地空间划入其他农用地，面积 2737.3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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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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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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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O
Comprehensive Land Use

第一节 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

第二节 生态保护控制红线

第三节 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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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
1.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衔接自然资源部下发“三区三线”成果，至2035年，竖新镇规划范围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670.96
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总规模不低于1305.04公顷，部管储备地块面积2.65公顷，市管储备地块面积

363.27公顷。规划范围内涉及18片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3185公顷。位于引导区内永久基本农田的面

积为1116.49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85.55%。

竖新镇行政范围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662.35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总规模不低于 1304.32
公顷，部管储备地块面积 2.65公顷，市管储备地块面积 355.38公顷。区内镇外农业良种繁殖场区域

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8.61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总规模不低于0.71公顷，市管储备地块面积7.90

公顷，不涉及部管储备地块。区内镇外岸线调整部分不涉及耕地与基本农田。

严格按照上海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要求，落实全面锁定、分类管理的保护体系，实施空间准

入许可，严格限定分区空间允许准入行为。在符合准入许可，确实无法避让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前

提下，按照“永久基本农田-部管储备地块-市管储备地块-土地整备引导区”进行梯次增补，原则上均

应即时落实“先补后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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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管制图



第二章 土地综合利用

27

2. 补充耕地

规划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预计建设占用耕地 27.31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 14.88

公顷，鼓励通过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促进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质量。按照耕地“占一补一”的原则，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为 985.38

公顷。

3. 农业生产布局

规划区域农业生产规模较大，主要农业生产作物包括优质品粮、特色经济作物、水产品等。未

来依据竖新镇高效生态农业为主导、农业休闲旅游为特色的城镇定位，农业生产进一步向高效休闲

农业、特色文创田园、高科技农业、生态保育等多功能转变。规划形成“两核四片”农业生产布局，

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特色服务功能。

本次规划与农业“三区”划定成果进行充分衔接，对农业“三区”划定成果进行充分的落实和

保护。规划范围内粮食生产功能区 1983.09 公顷，蔬菜生产功能区 872.1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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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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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空间保护
1. 生态空间

衔接上位规划要求，在规划范围内优化落实三类生态空间，面积为4957.90公顷，其中在竖新镇行

政管辖区范围内优化落实三类生态空间为4726.57公顷，农业良种繁殖场范围内优化落实三类生态空间

230.03公顷，岸线调整范围优化落实三类生态空间1.30公顷。本次规划三类生态空间内建设用地共

212.25公顷，占生态空间面积的4.28%.
本次规划三类生态空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外，涉及的生态廊道包括：

市级生态走廊：面积2358.92公顷，规划最小控制宽度1000m。保护生态走廊内重要生态资源，增

加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适度建设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5%以上；控制建设用地比重，规划建设用地

占比控制在5%以下。

堡镇港区级生态廊道：面积31.26公顷，规划最小控制宽度500m，强调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适度

建设林地，控制建设用地比重不超过10%。

四滧港区级生态廊道：面积21.12公顷，规划最小控制宽度500m，强调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适度

建设林地，控制建设用地比重不超过10%。

此外包含规划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重要林地、湿地、河道等生态空间，面积2546.60公顷。

三类生态空间内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控制线型工程、市政和水利基础

设施以及独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规划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森林覆盖率不低于20%（后续以林业部门行业规划要求为准）。

加强市级生态走廊崇南滨江段的建设，建设南横引河生态蓝道和崇明生态大道生态绿道，贯通

各乡镇内骨干水渠，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品质。规划范围内的生态保护区应逐步实现工业用地减量，

搬迁农村宅基地，除基本农田保护区外的农用地，鼓励农林复合，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

2. 田林水空间优化

田、林、水空间的发展建设在注重数量提升的同时，应注重质量、生态效益、乡野景观、地区

崇明 2035 总规分镇指引中指出，至 2035 年，竖新镇规划生态空间面积 43.19 平方公里，此

次规划编制衔接上位规划，在落实生态廊道的基础上，按照国土三调数据重新梳理重要林地、湿

地、河道等生态要素图斑，优化三类生态空间规模布局。三类生态空间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

以生态维护为重点，作为限建区，禁止一般开发建设，控制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立型特

殊建设项目用地。与生态环境保护相抵触的现状建设用地应逐步退出，不得扩大用地面积。优先

推进生态建设，着力增加水、田、林等生态要素的规模和质量。



第二章 土地综合利用

30

文化的同步提升。积极腾退低效建设用地、设施农用地、养殖水面等对生态结构有影响的空间，依

据“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水则水”的原则，逐步调整优化田、林、水生态空间结构，形成和谐

自然的生态空间，使农业空间更加集聚，林地空间更有结构，河网水系更成体系。

田、林、水的空间拓展引导策略为：

①耕地补充空间：原则上与周边永农连片的空间；

②林地补充空间：位于市区两级廊道内空间、沿河沿路空间，以及其他与周边森林连片的空间；

③水系潜力：将位于生态源地周边的空间，紧邻河道蓝线的水面空间，已经形成水景的三调河

湖水面空间优化梳拓，纳入水面率管控指标。

下一步根据田林水统筹成果，进一步明确本镇近期生态建设行动任务。

生态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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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镇开发边界
1.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本次规划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50.31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以内为城镇工矿用

地区，共计 50.31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以外为土地整备引导区、其他农地区和其他建设用地区，共

计 6543.62 公顷。

规划至 2025 年，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总规模 1497.61 公顷左右，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

总规模 37.32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总规模 1460.29 公顷。开发边界外镇域建设用地

1442.31 公顷，农业良种繁殖场建设用地 16.58 公顷，岸线调整区域建设用地 1.40 公顷。

规划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总规模 463.54 公顷左右，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

总规模 49.0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总规模 414.45 公顷。开发边界外镇域建设用地 403.96

公顷，农业良种繁殖场建设用地 9.09 公顷，岸线调整区域建设用地 1.40 公顷。

后续通过区级机动指标在下位规划落实乡村公益性设施、市政配套设施、乡村振兴点状用地项

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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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减量化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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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制分区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的空间管制要求，将规划区域细化为现状已建区、规划新增区、限建区等空

间管制区域，加强全域空间管制，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现状已建区：分析现状建设用地布局情况，通过增减挂钩分析，划定现状建设用地中规划保留

的区域为现状已建区。其中规划区域现状已建区面积 355.52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内 35.56 公顷，城

镇开发边界外 319.96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镇域现状已建区 310.30 公顷，农业繁殖良种场 8.26

公顷，岸线调整区域 1.40 公顷。

规划新增区：规划新增区面积 108.02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内 13.53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 94.4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镇域规划新增区 93.66 公顷，农业繁殖良种场 0.83 公顷，岸线调整区域不涉

及规划新增区。

限建区：规划区内除现状已建区、规划新增区以外的区域，该区域大部分位于三类生态空间范

围内，具体管控要求根据三类生态空间相关要求执行，规划范围内限建区面积共 6130.38 公顷。其

中，镇域限建区 5881.64 公顷，农业繁殖良种场 220.94 公顷，岸线调整区域 27.81 公顷。

禁建区：规划范围内不涉及禁建区划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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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分区图



35

35

第三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
设施保障



36

36

CHAPTER THREE
Guarantee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s

第一节 公共服务

第二节 住房保障

第三节 公共空间

第四节 综合交通

第五节 环境保护



第三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37

第一节 公共服务
1. 发展规模与总体布局

规划以“镇级一社区级”二级体系进行配置，社区级设施以打造 15 分钟城镇生活圈（服务半径

1000 米）为依据完善城镇空间单元公共服务配置，实现城镇单元公共服务半径全覆盖；同时以构建

使用便捷、类型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为依据，实现镇村服务水平均等化。

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 45.98 公顷，人均 61.31m2，主要包括行政办

公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教育科研设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其他公共设施、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另外还包括文物古迹设施用地 1.22 公顷。镇域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44.24 公顷，区内镇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1.73 公顷，均位于农业良种繁殖场内。

2. 行政办公设施

沿用现状行政办公设施，适当增加独立的行政办公设施用地，面积不宜过大。规划行政办公设

施用地 10.32 公顷，其中镇级行政设施 1.05 公顷，社区级行政设施 9.27 公顷。

镇级行政设施：保留开发边界内竖新镇政府以及位于明强村的竖新镇派出所。

社区级行政设施：保留现状 25处社区行政办公设施，新增 5处村委会，均为存量改造用地。

3. 文化设施

规划文化设施用地 4.84 公顷，其中镇级文化设施 2.87 公顷，社区级文化设施 1.97 公顷。

镇级文化设施用地：保留4处文化设施，分别为椿南村的红色遗迹文化设施、仙桥村的木棉花开

文化馆、前卫村的木化石馆和雷锋馆以及前卫村的蒙古文化部落。新增5处文化设施，分别为位于永

兴村的文化中心、竖河村的老街文化用地、跃进村抗战博物馆、仙桥村艺术家博物馆以及惠民村玉兰

研究所。

社区级文化设施：保留现状6处社区文化中心，新增7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其中1处位于开发边

界内，5处位于开发边界外。

4. 体育设施

规划体育设施用地 1.76 公顷，其中镇级体育设施 0.50 公顷，社区级体育设施 1.26 公顷。

镇级体育设施：保留前卫村红土网球俱乐部。

社区级体育设施：保留现状 11 处社区级体育设施，新增 3处社区级体育设施，分别为位于惠民

村的健身点、仙桥村的篮球运动场以及新政村的健身房。

5. 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医疗卫生设施用地1.94公顷，其中镇级医疗卫生设施0.98公顷，社区级医疗卫生设施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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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镇级医疗卫生设施：扩建开发边界内的竖新镇卫生服务中心，保留镇外 2处镇级医疗卫生设施，

分别为位于明强村的竖新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以及新政村的卫生室。

社区级医疗卫生设施：保留 8处社区卫生中心，新增 1处明强村医务室。

6. 教育科研设计设施

规划教育科研设计设施用地面积 10.83 公顷，人均用地面积 15 平方米。

教育科研设计设施：规划保留教育科研设计设施 5处，用地面积 8.84 公顷。规划新增教育科研

设计设施 1处，为规划教育培训设施，用地面积 1.8 公顷。

7. 其他公共设施

规划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7.03 公顷，其中镇级设施 2.10 公顷，社区级其他公共设施 4.93 公顷。

养老设施：保留位于开发边界内的大新养老院、新增 1处镇级养老设施，位于大椿村。社区级

养老设施保留现状 9处，新增 14 处老年活动室。

福利设施：保留位于仙桥村的镇海寺以及位于竖河村的天主教堂。

8. 基础教育设施

规划至 2035 年保留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8.03 公顷，人均用地达 10.71 平方米。

幼儿园：保留 3所幼儿园，包括育英幼儿园、竖新幼儿园与竖新幼儿园分园，用地和建筑面积

按控规技术准则要求配置。

小学：保留 2所小学，包括育才小学、竖新小学等（当教育设施平均班额较低时，撤并育才小

学）。

初中：保留现状三烈中学。

后续教育设施的统筹建设按照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推进。未来根据人口结构和实际需

求情况，经论证可将部分基础教育设施调整为其他社区公服设施（如社区养老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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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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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住房保障
1. 发展规模

在满足竖新镇发展需求的同时，完善对保障性住房的基本供应，解决民生居住、动迁安置等问

题，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共同目标。

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居住用地均位于竖新镇行政辖区内。对标 2035 年竖新镇域常住人口规

模 0.75 万人，城镇开发边界内 0.45 万人，城镇开发边界外 0.3 万人。规划至 2035 年全镇住房总用

地规模约 168.52 公顷，其中：城镇住宅面积 27.42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内 21.63 公顷，城镇开发边

界外 5.79 公顷），宅基地面积 141.11 公顷。

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住宅建筑总面积在 21.63 万平方米，住宅总套数达到 0.18 万套，套均面积

120 平方米，常住人口 4500 人。

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外居住用地 146.89 公顷，其中农村宅基地 141.11 公顷，城镇住宅用地 5.79

公顷，常住人口 3000 人，区内镇外不涉及居住用地。

2. 住房结构

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城镇住宅用地面积共 21.63 公顷，均作为保障性住房用地，其中现状保留

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 1.52 公顷，存量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 12.78 公顷，新增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

7.34 公顷，规划安置房（E点）总建筑面积为 12.63 万平方米。

3. 住房政策引导

优化住房供应体系，做好农民集中居住、动迁安置房建设和管理，积极探索市场化、货币化机

制；结合乡镇发展实际，合理确定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比例；稳步推进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第三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41

保障性住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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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共空间
1.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

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依托河湖水系、公园绿地系统构建“蓝脉绿网”交织的公共开放空间

网络，彰显世界级生态岛上的田园水城魅力。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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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道水系
 规划目标

梳理现状河流水系资源，合理布局河湖水网，优化落实上位及专项规划。规划形成田园水城的

基本骨架，形成通畅的河道网络，提升内河调蓄能力，加强重要水体的滨水可达性。同时增加亲水

空间的可达性，打造滨水绿道，连接重要的旅游服务设施与交通站点，形成水绿相融的亲水空间。

规划结合《上海市崇明区支级河湖蓝线专项规划》和《上海市崇明区骨干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梳理相关现状河道水系。

河道水系：崇明区竖新镇现状水面率7.68%（林水现状数据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规划至2035
年，规划范围内河湖水域面积达615.28公顷，水面率达到8%以上。规划新增水域面积98.27公顷，规

划利用主干河道、次干河道及支级河道水系的三级划分对全域水网进行梳理，其中主干河道3条，次

干河道6条，支级河道水系44条。

水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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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河道一览表

河名 河道等级 蓝线宽度 备注 河名 河道等级 蓝线宽度 备注

南横引河 主干河道 78m 竖新老岸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北横引河 主干河道 78m 竖新无名河 3 支一级河道 10m

堡镇港 主干河道 65m 竖新无名河 1 支一级河道 10m

张网港 次干河道 62m 竖新大长河 支一级河道 12m

相见港 次干河道 24m 小泯界河 支一级河道 10m

直河港 次干河道 43m 竖新富民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张涨港 次干河道 28m 复兴河 支一级河道 12m

小漾港 次干河道 27m 惠民河 支一级河道 12m

东平河 次干河道 62m 新征横河 支一级河道 10m

东平东竖河 支一级河道 20m 竖新通济河 支一级河道 10m

东平西竖河 支一级河道 20m 竖新小横河 支一级河道 10m

旺东河 支一级河道 35m 明强 106 号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小横河 支一级河道 20m 竖新运粮河 支一级河道 12m

张东河 支一级河道 20m 茅家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北沿竖一河 支一级河道 20m 油桥河 支一级河道 10m

新张涨港 支一级河道 35m 油桥 29号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堡西河 支一级河道 20m 堡西 72号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北沿竖二河 支一级河道 20m 插污滧河 支一级河道 10m

直堡河 支一级河道 20m 大东 62号河 支一级河道 10m

仙桥北界河 支一级河道 16m 东新村河 支一级河道 30m

大新引水河 支一级河道 10m 三条港 支一级河道 35m

大新六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6m 直团二河 支一级河道 35m

大新五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2m 竖新无名河 2 支一级河道 10m

大新四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2m 小竖河 支一级河道 30m

大新三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2m 南引河 支一级河道 10m

大新二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2m 南轻河 支一级河道 6m

大新一号横河 支一级河道 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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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园绿地

衔接《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规划至 2035年，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15平方米，400平方米以上公园 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100%，实现 500米步行

范围全覆盖。

规划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公园与绿地面积共8.14公顷，其中开发边界内公共绿地面积5.14公顷，

防护绿地面积1.53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平方米；开发边界外公共绿地1.46公顷，在社区公园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无法覆盖的局部地区，鼓励结合街头广场、绿地形成微型公园。

规划保留开发边界内的竖新市民公园，规划新增绿地主要位于开发边界内与前卫村，开发边界

内沿主要道路与水系增加绿带，同时结合功能片区的发展定位，重点提升竖新镇镇区的环境，新增

2个社区级公园，位于卫生中心与镇政府周围，扩建现状竖新市民公园，形成重要绿地节点。

规划公园一览表

公园等级 公园名称 用地规模（公顷）

社区级公园

竖新社区公园 A 0.54

竖新社区公园 B 0.32

竖新社区公园 C 0.3

竖新社区公园 D 1.76

竖新社区公园 E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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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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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空间景观骨架

规划形成“一轴、一环、一核、四区”的城镇空间景观骨架，倡导景观风貌的层次性与丰富性，

具体包含“景观节点-景观轴线-景观风貌分区”三类控制引导要素。

（1）景观核心与节点

景观核心：规划在草港公路以北、响椿公路与前竖公路交会处形成竖新镇城镇风貌核心，打造

能够体现竖新镇景观特色的核心区域，彰显镇域空间形象的标志性。

景观节点：依托各村的公共空间及公园绿地，结合沿河景观及城市绿道，配以便利人性化的社

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具有归属感和可识别的景观形象。

（2）直河港景观轴

直河港景观轴，门户型景观通道，规划引导结合滨水绿化及公共空间提升滨河岸线的亲水性、

步行系统的连续性和生态空间的多样性。

（3）四个景观风貌分区

规划形成“森林涵养、原乡生活、水漾田园、江畔”四大类型的景观风貌片区。

森林涵养风貌区：依托时桥村林下经济区向北辐射，通过林地、园地等要素，打造森林涵养风貌

区。主要位于时桥村、大椿村。规划打造以时桥林下经济区域为主要节点的林地风貌路线；植物选择

上采用生态乡土树种，构建完整、物种多样性突出的林地群落；打造生态休闲林，适度开放共享，融

入休闲健身。

原乡生活风貌区：依托仙桥民宿、响哃老街，展现传统的生活风貌，利用老街的传统建筑、环境、

人文等要素，打造原乡生活风貌区。主要位于仙桥村、大东村。规划要求立足现状传统风貌特质，结

合区域旅游项目的整体开展进行统一风貌引导，并强化周边区域的景观风貌展示功能。建筑传承创新，

风格乡土质朴。

水漾田园风貌区：依托南横引河和纵横交错的水网打造水漾田园风貌区。主要位于竖西村、竖南

村、竖河村、惠民村。规划要求在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对构成水乡风貌的景观要素，从色

彩、体量、空间组合模式出发进行统一的引导控制。

江畔风貌区：依托长江和崇明生态廊道，打造江畔风貌区。主要位于东新村、永兴村、明强村、

堡西村、油桥村。规划要求在风貌区构建过程中推动以江畔风貌区域原生自然环境为参照，保留并实

现水系环境的自然化和乡土树种的组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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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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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形态

（1）高度分区控制

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导则》要求，新增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

因此规划竖新城镇开发边界内建筑以多层为主，采用二级分区进行高度控制（10-18米）。城镇开发

边界外以低层为主，采用一级分区，对于重点公益类项目及重大产业类项目用地可局部采用二级分区

标准控制。

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指出，郊区城镇的一般地区应以二级、三级高度分区为主，

形成以多层和小高层为主（24-50 米）的基准高度；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区、交通枢纽地区等重点地区

局部可采用四级高度分区，布局 100 米以下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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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度分区控制

竖新镇城镇开发边界按照一级强度分区管控，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主要以区域交通用地、

保留宅基地和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为主，规划按照一级强度分区管控，保留较好的田园风貌特征。

开发强度分区示意图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指出，郊区城镇一般应按照城镇内部各地区与城镇中心的区

位关系、交通支撑条件、人口密度等确定强度区，强度区分为三个等级。城镇中心区域为三级强度区、

与城镇中心相邻区域为二级强度区、其他地区为一级强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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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综合交通
1. 公共交通

常规公交：规划保留现状 10 条公交线路，包括崇明乡村 8路、南东专线、堡胜专线区间、崇

明乡村 3路、南堡支线、南堡专线、崇明乡村 9路、南裕专线、南裕专线（区间）、南堡二线，规

划新增一条中运量公共交通，保留现状规划范围内的 3个公交首末站。至 2035 年末，规划范围内共

形成 11条公交线路，城镇建设区范围内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公共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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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系统

规划范围内现状道路主要包括陈海公路、北沿公路、草港公路、团城公路、前竖公路等公路，

还有包括位于镇区的富民街、滨河路、直河路等城市道路。

规划形成“五横两纵”的道路骨架。其中“五横”指北沿公路、草港公路、陈海公路、团城公

路（竖新镇镇域范围内团城公路宽度为 30 米）和崇明生态大道；“两纵”指相见公路、前竖公路（陈

海公路以北前竖公路宽度为 18 米，陈海公路以南公路宽度 30米）。

规划至 2035 年，竖新镇镇域路网密度达到 0.67 公里／平方公里。

主次干线是本镇与其他各镇联系的主要道路，一般公路是镇域内的主要联系道路。主要干线为

东西向的陈海公路和崇明大道。陈海公路横贯崇明岛，向东接至沪陕高速，是岛内与上海市区最主

要的出行通道；崇明生态大道是崇明岛东西向联系的重要道路，其东至北陈公路，西接合作公路。

次要干线为南北向的前竖公路和东西向的北沿公路。前竖公路北接北沿公路，南至崇明大道。北沿

公路向东通向陈家镇，向西与北新公路相接。规划强化骨干道路系统的区域衔接，镇域内加强南北

向次支路网的构建，镇核心区结合功能布局提升支路网密度。

道路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路名 起讫点 红线宽度 道路隔离带 断面形式 规划保留/规划调整

高速公路 沪陕高速 —— 60 —— —— 规划保留

主干路
陈海公路 —— 60 15 —— 规划保留

崇明生态大道 —— 40 50 —— 规划保留

次干路
北沿公路 —— 35 10 —— 规划调整

草港公路 —— 24 10 —— 规划调整

一般公路

团城公路

前竖公路

以西（竖

新段）

30 10 —— 规划调整

团城公路

前竖公路

以东（竖

新段）

40 10 —— 规划调整

前竖公路
陈海公路

以南
30 10 —— 规划调整

前竖公路

陈海公路

至北沿公

路

24 10 —— 规划调整

前竖公路
北沿公路

以北
18 10 —— 规划调整

相见公路 —— 16 10 —— 规划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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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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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行系统

 滨水游憩系统

依托镇域道路及多样的滨水景观岸线，打造富有水乡情趣的滨水游憩系统，主要包含沿直河港

和大新四号横河等周边面状水域的游憩通道与沿线郊野游憩景观设施。

 田间游憩系统

以乡村道路及农业生产道路为基础，构建服务农事体验与参与旅游的田间游憩系统，形成特色

化的景观路径。

4. 静态交通

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共 16 处公共停车场，面积 1.45 公顷。其中，开发边界内保留 1处停车

场，位于镇政府北侧。开发边界外规划 15处停车场，其中规划保留 14处，规划新增 1处停车场位

于椿南村。各类停车场应考虑新能源车辆的停放需求，规划预留充电桩设施。此外，规划要求针对

旅游交通的镇域内的集散规律，适度结合景点周边的林地空间设置生态停车场地，弹性应对旅游交

通流量季节性变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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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环境保护
坚守生态底线，保护和扩大现有高价值的生态空间，提升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与环境容量。完善

生态系统，连通蓝绿网络；延续低碳发展模式，持续聚焦“双碳”目标；加强生态修复，促进水、

林、土、气等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生态空间自然化。

1. 延续低碳发展模式，持续聚焦“双碳”目标

低碳产业发展：严格限制高耗能工业及低层次利用和输出初级产品的产业，清退能耗高、污染

重的传统产业。

交通节能减排：逐步优化交通结构，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推进交通节能减排。倡导慢行

交通和低碳出行，积极发展电动汽车、多元化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构建完善的非机动车通道网络。

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新建建筑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节能强制性标

准，严格执行地方工程建设规范《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08-205-2015 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GJ08-107-2015；确保新建建筑绿色建筑达标率（新建公共建筑和商品住宅按照绿建二星以

上标准，大型公共建筑按照绿建三星级标准）；保障性住房中，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全装修

比例达到 100%。倡导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提高装配式建材应用比例，促进建

造方式现代化。

2. 衔接落实“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分区要求

衔接落实《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要求，竖新镇涉及优先保护

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两类空间管控。

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原则，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

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严守城市生态环境底线，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具体包含竖新

（大气一类区），大气一类区不含城镇开发边界及规划农民集中居住点，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工业项目，此外还需执行一般管控单元关于农业、生活、能源、岸线等领域的管控要

求。单元管控具体按照《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中优先保护单元的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执行。

一般管控单元：以促进生活、生态生产功能的协调融合为导向，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重点加强农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治理。具体包含竖新镇城镇开发边界及农民集中居住点。单元管控

具体按照《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准入及管

控要求执行。

3. 促进水、林、土、气等环境综合整治

结合人居环境优化推进绿色发展型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按照集中处理

与分散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城镇排水系统，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实现城乡污水全收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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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加强工业污染源治理，确保达标排放，对污染企业予以关闭，为生态岛建设留出容量。到规

划期末，竖新镇镇域范围内河湖水面率达 8%，市、区管河道断面水质稳定在Ⅲ类（含Ⅲ类）以上水

体比重达到 100%。

厚植生态本地，严格落实各级生态空间管制要求，深入发掘林地拓展空间，同步提升林地空间

生态质量，合理配置树种，实现林地空间生态效益最大化。到规划期末，竖新镇镇域森林覆盖率不

低于 20%。

加强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强化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控制农业污染，合理

使用化肥农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通过种植绿肥、牧草、轮作换茬等措施恢复农田生态系

统；加强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98%以上；严格管制城镇废弃物

侵占农田，控制农业生产区域道路过分硬质化；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实现清洁生产。

加强大气环境污染源监管，确保达标排放。以保持与提升大气环境质量和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为

切入点，以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为手段，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为中心，全面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在

加强治理机动车尾气及控制城市扬尘等方面推进多污染物综合控制。

相关环境保护指标衔接“崇明 2035 总规”分镇指引要求，后续实施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

求推进。

4. 持续加强固体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能力

探索企业使用推广固体废弃物减量化工艺技术奖惩机制，夯实巩固垃圾分类实施成效，构建固

废垃圾源头分类减量长效机制，逐步完善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储运与处置体系，通过设置垃圾

综合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理，提高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效率，实现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危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相关环境保护指标衔接“崇明 2035 总规”分镇指引要求，后续实施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

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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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单元划分
将规划区域划分为 6个单元。其中，开发边界内划分 1个城镇单元，城镇开发边界外划分 5个

乡村单元，分别为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农旅融合发展单元、现代农业发展单元、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以及农业良种繁殖场单元。

单元划分一览表

单元划分 单元名称 单元编号 单元面积（平方公里） 功能定位

城镇单元 城镇单元 CMSXCZ-01 0.50
居住生活
综合服务

乡村单元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CMSXXC-01 10.97
居住生活
服务配套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CMSXXC-02 22.00
居住生活
休闲文旅

现代农业发展单元 CMSXXC-03 12.35
居住生活
高效农业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CMSXXC-04 17.82
居住生活
生态保育

农业良种繁殖场单元 CMSXXC-05 2.30 农业生产

合计 6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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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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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镇单元
1．城镇单元（CMSXCZ-01）

规划该单元以居住生活、综合服务等功能为主，面积0.50平方公里。明确保留并扩建竖新镇卫生

服务中心，现状保留1所幼儿园，1所小学（远期根据人口变化，行业部门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撤并）。

在镇政府北侧新增1处文体中心。

城镇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CZ-01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5.87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

综合服务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5.87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0.50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5.87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0.45 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8.05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49.09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

方米）
—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1.63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6.67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21.63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限

（个）
4.05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2、3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顷） 1.35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

例（%）
—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10.6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1.5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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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设置

形式
备注

市、区级公益

性公共设施

行政办公

设施
竖新镇政府 1 0.62 —— 独立 保留

医疗卫生

设施
竖新卫生中心 1 0.58 —— 独立 扩建

教育科研

设计设施
教育培训机构 1 1.98 —— 独立 改建

其他公共

设施
大新养老院 1 0.68 —— 独立 保留

社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

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学校、

养育托管点等）

1 0.35 —— 综合 新增

商业设施 菜场 1 0.43 —— 独立 保留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育英幼儿园 1 0.55 —— 独立 保留

小学 育才小学 1 1.66 ——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

场
停车场 1 0.05 —— 独立 保留

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一览表

项目类型 街坊编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高度

（米）
配套设施

公益性公

共设施

CMSXCZ-01 03-02
科研培训

机构
19805 23766 C6 1.2 18

CMSXCZ-01 04-01 文体中心 3407 4088 Rc3 1.2 18

交通设施 CMSXCZ-01 02-03
卫生院扩

建
5761 8642 C5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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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村单元
1. 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1）

规划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1）面积10.97平方公里，涉及大椿村、育才村、椿南村、

和时桥村，是一个以居住生活、服务配套等功能为主的乡村单元。

规划停车场1处，面积0.02公顷，为单元停车使用。规划该单元建设用地面积共计50.95公顷，主

要以农村宅基地为主。该单元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09.58公顷。近期

规划该单元新增7处公共基础设施，其中6处公益性设施，1处交通设施，总面积1.24公顷。

该单元内如需编制下位规划或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同时严格控制新增经

营类的建设用地规模，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XC-01 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公顷） 437.65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服务

配套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209.58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0.97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公顷）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50.95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0.96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0.06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7.62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20.43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293.64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45.15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方米） 2.14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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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设置形

式
备注

市、区级公

益性公共

设施

文化设施 红色遗迹文化 1 0.04 —— 综合 保留

其他公共设施 养老设施 1 0.73 —— 综合 新增

社区级公

共服务设

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

少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

动中心、社区学校、养育

托管点等）

4 0.51 —— 综合 保留/新

增

体育设施 健身点 1 0.31 —— 综合 保留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服务站 2+1 0.43 —— 综合 保留

养老福利设施 老年活动室 5 0.27 —— 独立/综

合

保留/新

增

行政管理设施 街道办事处 5 1.54 —— 独立/综

合

保留/新

增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 停车场 2 0.12 —— 独立 保留/新

增

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一览表

项目类型 单元编号
地块编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

方米）

用地

性质

容积

率

建筑高度

（米）

配套

设施

公益性公

共设施

CMSXXC-01 01-01 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

480 480 Rc3 1.0 10

CMSXXC-01 01-02 文化活动

中心

608 608 Rc3 1.0 10

CMSXXC-01 01-03 镇级养老

设施

7307 7307 C9 1.0 10

CMSXXC-01 01-04 村委会 2826 2826 Rc1 1.0 10

CMSXXC-01 01-05 老年活动

中心

175 175 Rc6 1.0 10

CMSXXC-01 01-06 老年活动

中心

845 845 Rc6 1.0 10

交通设施 CMSXXC-01 01-07 停车场 188 —— S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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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旅融合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2）

规划农旅融合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2）面积22.00平方公里，涉及仙桥村、春风村、响哃村、

跃进村、大东村以及飞地的前哨村、新政村、大新垦区，是一个以居住生活、休闲文旅等功能为主的

乡村单元。

规划该单元建设用地面积共计121.37公顷，主要以道路与农村宅基地为主。该单元的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587.89公顷。

该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39处，其中用于服务全镇居民的镇级公共服务设施6处，主要用于社区

居民服务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33处；此外保留现状停车场4处。近期规划抗战博物馆与艺术家工作

室两处文化设施、8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该单元内如需编制下位规划或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同时严格控制新增经

营类的建设用地规模，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XC-02 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公顷） 1361.40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休闲

旅游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587.89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22.00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公顷）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21.37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42.41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0.05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9.48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15.40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389.51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58.48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方米） 4.81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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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设置

形式
备注

市、区级公益

性公共设施

文化设施

木棉花开文化馆 1 0.20 —— 独立 保留

抗战博物馆 1 0.08 —— 独立 新增

艺术家博物馆 1 0.10 —— 独立 新增

医疗卫生

设施
卫生所 1 0.08 —— 独立 保留

教育科研

设计设施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1 0.27 —— 独立 保留

其他公共

设施
镇海寺 1 0.64 —— 独立 保留

社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学校、养育托管点

等）

4 0.26 ——
独立/

综合

保留/

新增

体育设施 健身点 7 0.42 ——
独立/

综合

保留/

新增

医疗卫生

设施
社区卫生中心 1 0.07 —— 独立 保留

养老福利

设施
老年活动室 6 1.24 ——

独立/

综合

保留/

新增

行政管理

设施
街道办事处 10 2.69 ——

独立/

综合
保留

其他社区

设施
活动室 5 0.58 ——

独立/

综合

保留/

新增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

场
停车场 4 0.22 —— 独立 保留

加油站 加油站 1 0.12 —— 独立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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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一览表

项目类型 单元编号
地块编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

方米）

用地

性质

容积

率

建筑高度

（米）

配套

设施

公益性公

共设施

CMSXXC-02 02-01
村民活动中

心
470 470 Rc3 1.0 10

CMSXXC-02 02-02 健身房 295 295 Rc4 1.0 10

CMSXXC-02 02-03
文化艺术展

览馆
506 506 Rc3 1.0 10

CMSXXC-02 02-04
艺术家工作

室
1022 1022 C3 1.0 10

CMSXXC-02 02-05
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
959 959 Rc6 1.0 10

CMSXXC-02 02-06 篮球运动场 1030 —— Rc4 —— ——

CMSXXC-02 02-07 社区活动室 1219 1219 Rc9 1.0 10

CMSXXC-02 02-08
老年活动中

心
170 170 Rc6 1.0 10

CMSXXC-02 02-09
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
3170 3170 Rc6 1.0 10

CMSXXC-02 02-10 抗战博物馆 844 844 C3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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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农业发展单元（CMSXXC-03）

规划现代农业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3）面积12.35平方公里，涉及竖西村、竖河村、竖南村

以及惠民村，是一个以居住生活、高效农业等功能为主的乡村单元。

规划该单元建设用地面积共计78.76公顷，主要以道路与农村宅基地为主。该单元的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159.70公顷。

该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共21处，其中镇级公共服务设施5处，服务于全镇居民，社区级16处，

主要用于社区服务；保留现状停车场2处。近期规划新增玉兰研究所、竖河老街文化两处文化设施以

及4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该单元内如需编制下位规划或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同时严格控制新增经

营类的建设用地规模，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XC-03 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公顷） 421.53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高效

农业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159.70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2.35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公顷）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78.76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28.41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0.05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4.12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21.25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282.4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41.14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方米） 6.10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7.75

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设置形式 备注

市、区级

公益性公

共设施

文化设施
老街文化 1 0.17 —— 独立 新增

玉兰研究所 1 0.36 —— 独立 新增

教育科研设计设施

创业孵化园 1 0.14 —— 独立 保留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

校（竖河校区）
1 5.24 —— 独立 保留

其他公共设施 天主教堂 1 0.04 —— 独立 保留

社区级公

共服务设

施

体育设施 健身点 1 0.02 —— 独立 新增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服务站 2 0.28 —— 独立/综合 保留

行政管理设施 街道办事处 4 1.30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增

养老福利设施 老年活动室 7 0.77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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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区设施 活动室 1 0.004 —— 独立/综合 保留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 停车场 3 0.22 —— 独立/综合 保留

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一览表

项目类型 单元编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用地性质
容积

率

建筑高度

（米）
配套设施

公益性公

共设施

CMSXXC-03 03-01 健身场地 181 181 Rc4 1．0 10

CMSXXC-03 03-02
玉兰研究

所
3693 3693 C3 1.0 10

CMSXXC-03 03-03
老年活动

室
342 342 Rc6 1.0 10

CMSXXC-03 03-04
竖河老街

文化
1736 1736 C3 1.0 10

CMSXXC-03 03-05 村委会 3356 3356 Rc1 1.0 10

CMSXXC-03 03-06
老年活动

中心
201 201 Rc6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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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保育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4）

生态保育发展乡村单元（CMSXXC-04）面积17.62平方公里，涉及永兴村、东新村、油桥村、明

强村、堡西村以及飞地的前卫村，是一个以居住生活、生态保育等功能为主的乡村单元。

规划该单元建设用地面积共计154.28公顷，主要以道路与农村宅基地为主。该单元的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347.16公顷。

该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共43处，其中镇级公共服务设施9处，服务于全镇居民，社区级30处，

主要用于社区服务，基础教育设施4处；保留现状停车场4处，加油站1处。近期规划新增1处文化设施、

1处文物古迹设施、1处绿地，8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该单元内如需编制下位规划或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同时严格控制新增经

营类的建设用地规模，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XC-04 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公顷） 963.11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生态

保育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347.16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7.82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公顷）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54.28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56.28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0.11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9.24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17.88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356.69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85.20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方米） 12.42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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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公

顷）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设置形式 备注

市、区级公

益性公共

设施

行政办公设施 派出所 1 0.43 —— 独立 保留

文化设施 蒙古文化部落 1 0.96 —— 独立 保留

木化石馆与雷锋馆 1 0.86 —— 独立 保留

文化中心 1 0.09 —— 独立 新增

体育设施 网球俱乐部 1 0.50 —— 独立 保留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服务中心 1 0.18 —— 独立 保留

教育科研设计设

施

科普教育基地 1 1.63 —— 独立 保留

培训中心 1 0.09 —— 独立 保留

地震台 1 1.48 —— 独立 保留

社区级公

共服务设

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

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

心、社区学校、养育托管点

等）

3 0.82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

增

体育设施 健身点 4 0.24 —— 独立/综合 保留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服务站

4 0.18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

增

养老福利设施 老年活动室

5 0.69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

增

行政管理设施 街道办事处

10 2.29 —— 独立/综合

保留

/新

增

其他社区设施 4 1.38 —— 独立/综合 保留

基础教育

设施

幼儿园 竖新幼儿园与分园 2 1.14 —— 独立 保留

小学 竖新小学 1 1.47 —— 独立 保留

中学 三烈中学 1 3.22 ——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 停车场 4 0.80 —— 独立 保留

加油站 加油站 1 0.08 —— 独立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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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一览表

项目类型 单元编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高度

（米）
配套设施

公益性公

共设施

CMSXXC-04 04-01 海界宅事

件纪念馆

698 698 Rc3 1.0 10

CMSXXC-04 04-02 文化用地 889 889 C3 1.0 10

CMSXXC-04 04-03 海界宅 1261 1261 C7 1.0 10

CMSXXC-04 04-04 社区行政

管理用地

7455 7455 Rc1 1.0 10

CMSXXC-04 04-05 老年活动

室

234 234 Rc6 1.0 10

CMSXXC-04 04-06 老年活动

室

279 279 Rc6 1.0 10

CMSXXC-04 04-07 村民活动

室

115 115 Rc9 1.0 10

CMSXXC-04 04-08 老人助餐

点

4763 4763 Rc6 1.0 10

CMSXXC-04 04-09 医务室 228 228 Rc5 1.0 10

CMSXXC-04 04-10 绿地 14665 —— G1 —— ——

CMSXXC-04 04-11 村委会 524 524 Rc1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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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良种繁殖场单元（CMSXXC-05）

农业良种繁殖场单元（CMSXXC-05）面积2.30平方公里，北邻前卫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功能为

主的单元。

规划该单元建设用地面积共计9.09公顷，主要以道路与农村宅基地为主。该单元的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0.71公顷。

该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共4处，均为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保留行政管理设施1处和文化设施两

处，主要用于社区服务；保留健身点1处；保留现状停车场2处。

该单元内如需编制下位规划或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同时严格控制新增经

营类的建设用地规模，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XXC-05 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公顷） 0.00

功能定位 农业生产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0.71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2.30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公顷）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9.09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47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1.78
公益性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平方

米）
0.87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

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设置形式 备注

社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含青少年活动中

心、老年人活动中心、

社区学校、养育托管

点等）

2 0.03 —— 独立 保留

体育设施 健身点 1 0.25 —— 独立 保留

行政管理设施 街道办事处 1 1.44 ——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 停车场 2 0.04 —— 独立 保留



第四章 单元规划

74



第四章 单元规划

75

第五章 近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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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IVE
Near-Term Implementation

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节 近期土地整备引导区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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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1、镇区南部片区

位于镇区富民街以东，开发边界线以南，面积约24.98公顷。按照开发边界内发展区需求，落实

近期项目实施，规划新增部分安置用地，结合新增住宅用地容积率1.0、人均住宅面积48㎡、户均2.5

人/户建设住宅用地的原则，推动安置型住宅项目的启动落实。同时结合近期文体中心与停车场项目

实施，提升开发边界内服务功能。

2、明强村北部片区

位于团城引河以南，竖新运粮河以北区域，总面积约147.29公顷。规划以农民集聚与综合社区服

务功能为主，立足农民集中居住，实现用地集约利用，重点打造安置基地。

3、生态农旅片区

位于北横引河以南，总面积约91.56公顷。依托特色农业基础，打造集度假休闲、稻米文化展示、

农事体验为一体的开心农场。



第五章 近期实施

78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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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1. 公共服务设施

（1）文化设施

近期新增5处文化设施，面积共0.82公顷，分别为农旅融合发展单元的抗战博物馆和艺术家工作室、

现代农业发展单元的竖河老街文化用地与艺术家工作室、生态保育发展单元的文化用地。

（2）医疗设施

近期扩建竖新镇卫生中心，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3）教育科研设计设施

近期将竖新镇开发边界内的崇明新光中学存量利用为科研培训用地。

（4）文物古迹用地

近期新增1处文物古迹用地（海界宅），位于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的堡西村。

（5）养老福利设施

近期新增1处养老设施，位于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大椿村。

（6）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近期新增26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中社区级行政设施4处、社区级文化设施6处、社区级体育

设施3处、社区级医疗设施1处、社区级养老设施1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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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街坊
用地面积（公

顷）

建筑面积（平方

米）

备

注

市、区级设施

文化设施 1 抗战博物馆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8 844

2 竖河老街文化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17 1736

3 文化用地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9 889

4 艺术家工作室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1 1023

5 玉兰研究所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37 3693

医疗设施 6 竖新镇卫生中

心扩建
城镇单元 0.98 9808

教育科研设

计设施

7
科研培训用地 城镇单元 1.98 19830

文物古迹用

地

8
海界宅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13 1261

养老福利设

施

9
镇级养老设施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73 7308

社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

社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

10 村委会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28 2826

11 村委会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5 524

12 村委会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34 3356

13 社区行政管理

用地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75 7456

14 村民活动中心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5 470

15 海界宅事件纪

念馆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7 698

16 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5 480

17 文化活动中心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6 608

18 文化艺术展示

馆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5 506

19 文体中心 城镇单元 0.35 3466

20 健身场地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02 180

21 健身房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3 294

22 篮球运动场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1 1030

23 医务室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2 228

24 老年活动室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03 342

25 老年活动中心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2 170

26 老年活动中心 现代农业发展片区单元 0.02 200

27 老人助餐点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48 4764

28 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1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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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32 3170

30 村民活动室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1 114

31 社区活动室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12 1218

32 老年活动室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2 234

33 老年活动室 生态保育发展片区单元 0.03 278

34 老年活动中心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2 174

35 老年活动中心 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单元 0.08 846

合计 8.1 8098

近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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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交通设施

近期规划新增1处停车设施，结合居民停车需求在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新增1处停车设施。

近期重点道路交通与市政设施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街坊 用地面积（公顷）/道路长度（千米） 备注

交通设施 1 停车场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0.02

近期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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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空间与生态环境

近期新增1处公园绿地设施，位于生态保育发展单元的前卫村。

近期重点公共空间与生态环境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街坊 用地面积（公顷）/河道长度（千米） 备注

公园绿地 1 绿地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1.47

近期生态项目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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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置基地及经营性出让地块

近期新建安置基地及经营性出让地块共23.14公顷。

（1）安置基地

近期新建安置基地12.65公顷，包括城镇集中安置区2.63公顷，明强村农民集中安置基地10.01公顷。

（2）经营性出让地块

近期规划范围内有10.50公顷的地块作为经营性用地进行出让，包括农旅融合发展单元有9.59公顷

可进行出让，生态保育发展单元有0.91公顷可进行出让。

近期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街坊 用地面积（公顷） 备注

安置基地

1 城镇集中安置 城镇单元 1.40

2 城镇集中安置 城镇单元 1.23

3 农民集中居住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3.00

4 农民集中居住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3.17

5 农民集中居住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1.74

6 农民集中居住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2.11

其他经营性

7 稻米文化园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84

8 东禾九谷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1.41

9 东禾九谷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73

10 仙桥牡丹园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93

11 仙桥牡丹园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3.06

12 仙桥牡丹园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87

13 油桥开心农场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0.10

14 油桥开心农场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0.22

15 油桥开心农场 生态保育发展单元 0.58

16 跃进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1.05

17 跃进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10

18 跃进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07

19 跃进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10

20 跃进开心农场 农旅融合发展单元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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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出让地块分布图



第五章 近期实施

86

第三节 近期土地整备引导区划定
在土地整备引导区划定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等要求，

将竖新镇北部、南部区域以及新政村区域划定为近期土地整备引导区。竖新镇划定近期土地整备引

导区约 2141.37 公顷。

规划期内，应积极引导近期土地整备引导区内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和统筹开展农用地综合整治，

促进耕地集中连片发展，全面提升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经验收确认为新增耕地的，可直接认定为市

管储备地块。

近期土地整备引导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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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崇明区竖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答复

    2021 年7 月2 日至 8 月1 日，崇明区政府在区政府官方网站开展

《崇明区竖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草案线上公示，同步在属地乡镇政府开展线下公示，

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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